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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主旨(106Z02D120452_106D2021671-01.pdf)

主旨：內政部業依立法院第9屆第3會期第10次會議制定「公職人

員年資併社團專職人員年資計發退離給與處理條例」之附

帶決議，確認相關社團(政黨)正式全銜；檢附該部原函影

本1份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內政部民國106年7月13日台內團字第106150093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查旨揭條例第5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依前條規定重行核計

退離給與後，有溢領退離給與者，應由核發機關自本條例

施行後1年內，依下列規定以書面處分令領受人或其經採

認之社團專職年資所屬社團返還之：……。（第2項）前項

規定返還溢領退離給與時，由核發機關依各公職人員所適

用之退離給與追繳規定，進行追繳。」準此，各核發機關

於本部重行核計退離給與後，本條例施行1年內，應依上

開規定，以書面追繳溢領退離給與。今內政部106年7月13

日前開函業依立法院第9屆第3會期第10次會議制定「公職

人員年資併社團專職人員年資計發退離給與處理條例」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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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帶決議確認社團(政黨)正式全銜，請作為日後依法追繳

溢領退離給與之參據。

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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